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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評鑑報告書應載明事項 

類別 應載明事項 說明及應檢送資料 

頻道類 

 

一、經營地區市

場分析(含滿意

度調查、經營型

態分析) 

1、針對收視戶辦理頻道收視滿意度調查，其中含民眾最

常收看及最受歡迎前70個頻道之排名。 

2、委託具公信力之學術或專業調查單位辦理經營型態分

析。 

3、檢附上開最近3年歷次調查之問卷樣本、調查結果統計

表、委託合約影本及其他佐證資料。 

二、頻道規劃及

其類型 

1、頻道規劃： 

(1)是否依收視滿意度調查或經營型態分析及社會公益整

體考量安排頻道。 

(2)營運計畫「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之整體評估、

公平上下架、授權相關處理程序及最近3年變更次

數。 

(3)頻道規劃安排及變更前是否先與頻道供應商及消費者

團體進行協商溝通? 

(4)請說明新頻道引進情形。 

2、請說明目前提供數位加值服務之數量及類型，並檢附

數位加值服務費用表。 

3、節目總表專用頻道： 

(1)依法設立之節目總表專用頻道是否載明系統經營者名

稱、識別標識、許可證字號、訂戶申訴專線、營業處

地址、頻道總表、頻道授權期限及各頻道播出節目之

名稱。 

(2)最近3年頻道定頻、更換或停止播送時，是否依定型

化契約於專用頻道連續5天跑馬告知收視戶。(應檢

附跑馬燈申請單等佐證資料) 

4、請說明公用頻道推廣之執行情形，並檢附最近3年公用

頻道使用率、播出總時數(不含重播)、使用單位之多

元性(含使用單位及使用時間)、公用頻道使用辦法、

使用合約及申請表。 

5、請依附表八檢附目前頻道規劃使用情形，類比與數位

頻道表各一張，全數位化服務僅需附上數位頻道表。 

三、傳播本國文

化節目之實施方

案 

1、增加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露出比例或相關方案。 

2、鼓勵本國文化頻道上架或節目上檔或其他優惠機制。 

3、其他傳播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之具體規劃措施。 

四、內控與品管

機制 

1、自行招攬之廣告內容與品質控管機制： 

(1)請說明自行招攬之廣告內容與品質控管機制。(應檢

附管控作業流程圖、審核紀錄、最近3年自行招攬廣

告數、廣告商品類型、文案內容、廠商名稱及考核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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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與頻道供應者或代理商簽訂契約明定廣告開放時

段之權利義務?並說明廣告播出之方式與情形。(應

檢附最近3年之契約影本、廣告開口頻道清單) 

2、插播式字幕使用管控機制： 

(1)請說明插播式字幕使用管控機制及審核流程。(應檢

附管控作業流程圖及審核紀錄) 

(2)請說明最近3年使用插播式字幕之總次數、原因、內

容、插播時間、插播頻道位置。 

五、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事項 

1、換照承諾涉及頻道類事項之執行情形。 

2、上次評鑑結果涉及頻道類之改善或改正事項執行情

形。(應檢附上次評鑑結果函) 

3、涉及頻道類之違規情形與違規次數。 

財務類 

 

一、財務報表與

稽核 

1、財務報表之訂戶基本頻道年收入(收視費用年收入)與

申報訂戶數對照是否合理?(請以平均月收視費乘以平

均收視戶數，在乘以12；或將一般戶與統收戶先行區

分，以一般戶平均月收視費乘以一般戶平均收視戶數

乘以12，加上統收戶平均月收視費乘以統收戶平均收

視戶數乘以12，計算所得之總數與基本頻道年收入相

對照) 

2、請說明董事會及監察人出席會議情形，相關會議紀錄

是否依公司法作成決議。(應檢附最近3年歷次董事會

議紀錄及簽到表) 

二、業務收入分

析 

1、請說明各項營業收入(如視訊收入、廣告收入、頻道出

租收入、器材出租收入等)之來源、金額及所占比重

是否合理。(應檢附最近3年經會計師覆核之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標準程式附表) 

2、請說明視訊收入及訂戶數成長情形。(應檢附最近3年

視訊收入及訂戶數統計資料、最近3年視訊收入及訂

戶數比較圖表) 

三、財務結構分

析 

1、財務結構分析： 

(1)淨值比率(淨值占總資產)或負債比率分析。 

(2)固定資產比率(固定資產占總資產)分析。 

(3)請說明是否與關係人有資金通融情形及關係人交易占

營業收支之比例。 

(4)請說明與金融機構往來情形。 

(5)請說明資金調度及控管情形。 

(6)請說明償債能力及改善程度。(包括流動比率、利息

保障倍數、速動比率等) 

(7)請說明獲利能力及改善程度。(包括投資報酬率、股

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等) 

(8)請說明經營能力及改善程度。(包括應收帳款週轉

率、總資產週轉率、固定資產週轉率) 

2、請檢附經會計師或可信賴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財務報

告。 

四、收費標準及

計算方式 

請說明基本收視費用規劃之理念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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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事項 

1、換照承諾涉及財務類事項之執行情形。 

2、上次評鑑結果涉及財務類之改善或改正事項執行情

形。(應檢附上次評鑑結果函) 

客服類 

 

一、回饋社會情

形 

1、請說明對低收入戶及地方弱勢社群提供優惠收視方案

或補助情形。 

2、檢附最近3年低收入戶及地方弱勢社群之訂戶數占總訂

戶數比例圖表。(含經營區內總戶數、低收入戶總戶

數、總訂戶數、低收入及弱勢涉群之訂戶數等數據) 

3、是否提供經費、財物或其他協助予慈善機構或公益團

體。(應檢附最近3年捐助單據或感謝狀、獎牌影本等

其他佐證資料) 

4、主辦或協辦地方公益活動情形。(應檢附過去3年主辦

活動一覽表，其中應包括活動名稱、時間、地點、經

費、內容概述等部分，另檢附活動成果剪報或相關照

片等佐證資料) 

二、客服人力配

置規劃 

1、是否於帳單及網頁上標示0800免費客服專線? (應檢附

帳單影本及網頁圖片等佐證資料) 

2、是否下班時間後或例假日安排客服人員輪班?(應檢附

最近3個月輪班表) 

3、是否設置夜間語音留言或線上客服機制，並由專人處

理回覆?(應檢附處理流程圖) 

4、請說明客服電話專線數量與最近一次所申報之訂戶數

之比例是否適當，若與其他公司共同成立聯合服務中

心，則須說明合計總客服專線數量與所服務總客戶數

之比例。(應檢附客服電話號碼明細、電話帳單影本) 

5、請說明客服部門編制與最近一次申報之訂戶數之比例

是否適當。(應檢附客服部門組織圖、員工清冊) 

三、收視戶權益

維護 

1、請說明與訂戶訂立契約之內容與本會「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

之符合度及詳盡度。(應檢附條文對照表及收據背面

之契約範本) 

2、請說明是否提供多元化之繳費方式及彈性之繳費期間

供民眾選擇。(應檢附繳費方式統計表、繳費方式統

計表及占比) 

3、請說明是否提供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等收費方

式及優惠折扣供民眾選擇。(應檢附收費方式統計

表、收費方式統計表及占比) 

4、請說明繳費通知及催繳通知作業流程圖。 

5、請說明拆機作業之流程圖及作業守則。 

6、請說明退費作業流程圖及退費案例。 

7、請說明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訂定之訂戶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計畫與管理機制之執行情形及收視戶使用資料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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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修服務規

劃及執行情形 

1、請說明維修到修時間之規劃及執行情形。(應檢附工程

維修標準流程圖、維修時間統計表、最近3個月維修

報表或維修紀錄等佐證資料) 

2、維修收費是否訂立標準，並以何種方式告知收視

戶?(應檢附為修收費費用表及告知用戶之佐證資料) 

3、工程維修人員是否穿著制服，並有公司名稱及員工編

號可資識別?(應檢附工程維修人員制服照片等佐證資

料) 

五、申訴服務與

糾紛處理機制 

1、請說明下列各類型之處理作業流程圖： 

(1)網路建設糾紛之處理機制。(因附掛、貼壁、挖埋而

引發之民眾糾紛) 

(2)拆機、裝機、移機、復機糾紛之處理機制。 

(3)收視戶(含私接戶)收費糾紛之處理機制。 

(4)斷訊、停訊、訊號品質不良及機台操作不便糾紛之處

理機制。 

(5)違反定型化契約規定義務時，對收視戶之補償措施及

作法。 

2、是否主動追蹤探詢糾紛處理事後滿意度。(應檢附追蹤

詢問紀錄或相關佐證資料) 

六、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事項 

1、換照承諾涉及客服類事項之執行情形。 

2、上次評鑑結果涉及客服類之改善或改正事項執行情

形。(應檢附上次評鑑結果函) 

組織類 一、組織架構 1、請說明各部門整體人員配置情形。(應檢附組織圖及分

工表，並依附表十六填列人員配置) 

2、應檢附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之名

冊。 

二、人才培訓計

畫 

請說明下列人員培訓訓練情形(應檢附訓練情形照片、訓

練教材、訓練簽到簿等佐證資料)： 

1、 行銷人員。 

2、 客服人員。 

3、 工程人員。 

4、 人工收費人員。 

三、業務推展計

畫 

1、數位化或數位加值服務推展計畫。 

2、其他推展業務之措施。 

四、員工權益 1、按實際薪資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2、是否另替員工辦理團體保險。 

3、相關補助規劃（生育補助、急難補助、子女就學補助

等等）。 

4、工時、加班費及休假制度。 

5、請說明員工分紅或績效獎金等獎勵措施規劃。 

五、性別平權辦

理情形 

請說明是否對員工及主管人員進行性別平權觀念培訓課

程? (應檢附訓練情形照片、訓練教材、訓練簽到簿等佐

證資料) 

六、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事項 

1、換照承諾涉及組織類事項之執行情形。 

2、上次評鑑結果涉及組織類之改善或改正事項執行情

形。(應檢附上次評鑑結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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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 一、工程設施 1、頭端機房之自備發電機是否達2台並備不斷電系統

(UPS)裝置能供系統設備正常運轉?請說明分配線網路

裝置 UPS 設備之裝置涵蓋率。 

2、備用電源(含發電機及 UPS裝置)是否具備噪音隔離、

通風設備、安全圍網及警示標誌? 

3、請說明頭端接地情形，並檢附附表十「有線廣播電視

接地電阻查驗表」。 

4、請說明識別信號正常情形，並檢附附表十一「有線廣

播電視電波洩漏查驗表」。 

5、請說明是否具備分配線網路位置圖、網管監測設備、

頭端故障自動警示設備、消防設備、機房配置、機房

配線、接收天線配線等相關設施。 

6、請說明頭端機房平時運作情形，是否有與其他系統經

營者共用設備或信號?(應檢附網管監測設備書面資

料、共用設備或信號之許可函) 

7、是否具備電波洩漏測試器?(同一經營區有2家以上系統

經營者，則必須具備窄頻電波洩漏測試器) 

8、請說明維持音量之方式，總頻道數量、聲音信號自動

增益設備或自動響度控制設備組數與控制頻道數。

(應檢附相關自評表及附表十二「有線廣播電視訂戶

終端設備節目頻道音量查驗表」) 

9、請說明廢舊纜線清除及纜線地下化辦理情形。 

二、傳輸品質 1、請提供工程維運紀錄(含頭端設備工作日誌) 

2、請檢附下列各項紀錄： 

(1)電波洩漏測試紀錄。 

(2)接地電阻測試紀錄。 

(3)信號品質測試紀錄。 

(4)信號處理設備保養維護紀錄。 

(5)測試設備校正紀錄(含頻譜分析儀或數位信號分析儀

校正紀錄)。 

(6)頭端故障維修紀錄(含平均修護時間)。 

(7)自備發電機保養維護紀錄。 

3、請依貴公司所提供之系統及終端設備： 

(1)檢附相對應之查驗表。(附表十三「有線廣播電視訂

戶終端類比信號品質查驗表」、附表十四「有線廣播

電視訂戶終端 DVB-C信號品質查驗表」及附表十五

「有線廣播電視訂戶終端 IPTV 信號品質查驗表」) 

(2)於民國107年1月1日起供販賣或訂戶使用連接系統之

終端設備，應檢附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文件；至於

民國107年1月1日前供販賣或訂戶使用連接系統之終

端設備，請檢附相關文件（例如:購置證明、出廠證

明、國內或國外相關機構檢測或驗(認)證、國外終端

設備檢驗報告、驗證證明書或符合性聲明書等）。 

三、監理類 1、是否使用第14、98、99等禁用頻道?是否使用第15、

16、20等限用頻道?(應檢附限用頻道使用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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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說明鎖碼方式、播送限制及節目之頻道數量、名稱

及播出頻道位置。(應檢附鎖碼方式技術查驗通過核

准函) 

四、綜合類 1、請說明新技術之引進或自行研發情形。 

2、是否有光纖到府(FTTH)或光纖到大樓(FTTB)或其他寬

頻技術(例如 DOCSIS)之建設計畫?(應檢附用戶數資

料、建設佔經營區比例) 

3、未來建設規劃。 

五、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事項 

1、換照承諾涉及工程類事項之執行情形。 

2、上次評鑑結果涉及工程類之改善或改正事項執行情 

形。(應檢附上次評鑑結果函) 

3、工程技術違規情形與次數。 

 

 

 

 

 

 

 

 

 

 

 

 

 

 

 

 

 

 

 

 

 

 

 

 

 

 

 

 

 

 

 

 

 

 

 

 

 

 

 

	  




